关于《美丽大兴建设2026年行动计划》
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为贯彻落实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意见精神，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，推动区域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,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良好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和幸福感。
2、 制定依据
根据市级工作方案要求，结合大兴区工作实际，区生态环境局牵头制定了《美丽大兴建设2026年行动计划》（以下简称《行动计划》）。
三、主要内容
1.持续污染防治攻坚
一是共筑美丽蓝天。目标上，巩固“常态蓝”空气质量改善成效，全力推进美丽蓝天建设，全区PM2.5年均浓度不高于30微克/立方米，优良天数比率不低于78%，重污染天不超过3天。措施上，推动车（械）新能源化促结构减排，通过政策、资金等鼓励引导，加大重点领域、重点行业、重点区域新能源车推广力度，推动车（械）结构优化升级。提升企业含绿量促管理减排，引导企业通过绿色绩效评价、重点行业“一厂一策”治理、环保绩效“创A退D”等升级，绿色企业占比达到35%。强化治理精细化促管理减排，推动扬尘等面源常态化治理，严格落实烟花爆竹禁放规定。结合区域特点开展治理提升。
二是建设美丽河湖。目标上，持续巩固水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成效，地表水国家和市级考核断面达到国家及市级目标要求。区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保持稳定达标。地下水水质总体保持稳定。措施上，坚持“三水统筹”，巩固水体整治成效，聚焦汛期持续开展“清管行动”，加强排查和分析研判，提高污染控制水平，建设人水和谐的美丽幸福河湖。
三是保障净土沃壤。目标上，建设用地和农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，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全面管控，土壤环境质量保持良好。措施上，“三地”共管，实施农用地分类管理，完善建设用地再开发利用监管机制。
2.加快绿色低碳转型
一是应对气候变化。目标上，碳排放强度下降达到市级目标要求。措施上，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管理体系，推进能源、产业、建筑、供热、交通等重点领域温室气体排放控制，加快构建碳足迹管理体系，加强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。
二是建设“无废城市。目标上，落实北京市全域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工作方案，推进大兴区“无废城市”建设，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占比同比降低。措施上，聚焦建筑垃圾、生活垃圾、危险废物等“五类固废”，推动固体废物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，打造“无废”标杆；推动新污染物治理。
三是加强生态保护。目标上，生态环境质量指数（EI）力争稳中向好。措施上，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，建设花园城市，深化生态文明示范创建，促进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。
3.深化多元协同共治
一是区域协同建设京津冀美丽中国先行区。全面落实国家行动方案要求，加快推进环境质量改善、绿色低碳转型等六方面先行任务，打造美丽城市、美丽乡村标杆，加快建设减污降碳协同和生态修复示范区。
二是多元共治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。精准提升生态环境监测监管能力，加强科技创新应用，探索噪声多元治理新模式。引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，鼓励公众绿色出行、垃圾分类、光盘行动等，加快形成全民生态文明自觉。
特此说明。
